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与分析研究 
 

李占宇 1 赵薇 1 

(1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事业部)  

 

摘要：根据生态环境部、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已发布的环境信息

披露制度要求，通过制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方法（以下简称“评价方法”），

对 2017 年度采矿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工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造纸业六个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

况进行评价与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完整性、全面性

普遍不高，信息披露水平两极分化现象严重；（2）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不统

一，披露形式不够规范；（3）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披露偏好，多以正面信息披露为

主，负面信息披露不足；（4）披露方式基本为上市公司自行披露，第三方机构参

与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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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上市公司环保

信息强制性的披露机制；2016 年 8 月，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原环境保护部等

七部委联合下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对属于重点

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需严格执行对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企业环保设施建设

和运行情况以及重大环境事件的具体信息披露要求。今年 6 月份和 7 月份辉丰股

份和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两起因环保信息披露不真实受到交易所公开谴

责处分事件，表明了原环保部、证监会等各监管部门全面强化重视上市公司的环

境表现监管，严厉查处环境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件的决心。因此，加强并规范上

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尤为重要。 

本文根据《中诚信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方法》（以下简称“评价方法”），

对六个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2017 年度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评价，总结分析当

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在结合国际经验的基础

上对其提出改善建议，旨在鼓励上市公司及时、完整、真实地公开环境信息，提

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1.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参考了证监会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第 17 号

公告】和【第 18 号公告】及原环保部有关文件制定，涵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排污信息等强制

性指标，披露或解释半强制指标，以及环境会计信息、环保贡献等选择性披露指

标，并将评价结果划分为四个等级。本评价方法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全

面性进行评价，并以此作为披露水平的判别依据，不对披露信息的质量进行评价，

不对披露信息真实性、合规性进行验证。 

1.1 评价范围 

本文评价仅针对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选取样本包括采矿业、制造

行业中的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行业、造纸业六类高污染行业六个行业，共计 254 家重点排污单位，

包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124 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130 家。 

1.2 评价方法 

本文评价采用的指标体系共包括 3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和 33 个三级

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强制披露指标、半强制披露指标和选择披露指标。其中，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的一级和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强制披露 

排污信息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建设项目环评及行政许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半强制披露 披露或解释 

选择披露 

环保守法 

清洁生产审核  

环境会计信息 

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测情况 

年度的环境保护目标 

环保贡献 

其他 



本文采用评分卡模式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进行评价，

总分为百分制，通过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同级指标的权重，将上市公司公

开披露的环境信息（包括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环境报告书和社会责任报

告）与评分卡中对各评价指标逐项评分，各项指标评分结果经加权得到综合得分，

最后将综合得分对照相应披露等级作为评价结果。 

1.3 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综合得分，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披露水平按评分结果分为四个

等级，相应的披露等级即为最终的评价结果。披露等级划分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环境信息披露等级划分 

评分结果 
披露等级 

符号 释义 

≥85 ★★★★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完整 

70~85 ★★★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较完整 

60~70 ★★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完整 

<60 ★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较少/未披

露环境信息 

2.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结果分析 

2.1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整体分析 

从披露等级分布情况看，254 家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分结果处于

10.34~87.54 分之间，其中“环境信息披露完整”的上市公司仅为 11 家，在四个

披露等级中占比最低；“信息披露较完整”的上市公司数量为 112 家，在披露等

级中占比最高，“环境信息披露较少/未披露和环境信息披露不完整的上市公司数

量占比超过一半。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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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市公司重点排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等级分布情况 

从披露内容来看，大多数上市公司仅披露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设施正

常运行、建设项目按规定已取得环评及排污许可及其他合规合法手续等正面环境

信息，但对于污染物超标排放、环保处罚、居民投诉、突发环境事件及整改情况

等负面环境信息披露较少。 

综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大部分上市公司披露

信息有所偏好，披露信息的完整性、全面性和规范性有待加强。 

2.2 强制和半强制指标披露情况分析 

为分析上市公司强制和半强制指标披露情况，对各项指标完整披露和未披露

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披露完整率和未披露公司占比，如表 3

所示：其中，“排污信息”完整率最高为 61.02%，其他指标完整率均较低，且均

低于 15%，“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完整率最低；强制和半强制披露

指标均有未披露的企业，其中“排污信息”指标未披露较少，其次为“防治污染

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指标，其他指标未披露企业数量占比均大于 10%，且未

披露公司中半强制指标占比大于强制披露指标，半强制披露指标呈现两极分化现

象，主要原因为修订版的《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仅明确了“排污信息”的

披露内容，未对其它强制指标和半强制指标披露内容进行细化，导致其他指标完

整率偏低、未披露企业较多。 

表 3 强制和半强制指标披露情况 

披露指标 
完整披露公司

数量（家） 

披露完整率

（%） 

未披露公司数量

（家） 

未披露公司占

比（%） 

强

制

披

露 

排污信息 155 61.02 5 1.97 

防治污染设施

的建设和运行

情况 

5 1.97 12 4.72 

建设项目环评

及行政许可 
21 8.27 39 15.35 

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23 9.06 33 12.99 

环境自行监测

方案 
6 2.36 32 12.60 

半强制披露（披露

或解释） 
34 13.39 41 16.14 

备注：上市公司抽样总数 254 家 



2.3 六个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对比分析 

本次受评上市公司共涉及采矿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等六

个行业，各行业受评上市公司数量如下表所示。 

表 4 各行业受评上市公司数量六大类行业披露评价均值处于 51.29~67.82 分之间

（如图 2 所示）。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业评价均值最高，环境信息披露内

容较为完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纺织业的环境

信息披露完整性和全面性依次降低；造纸业、采矿业评价均值偏低，披露信息内

容均较少。 

 

图 2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均值分布情况 

从环境信息披露等级来看，由图 3 所示，六个行业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

参差不齐。其中，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等级为四星（信息披露完整

/全面）的企业数量在行业内占比最高，为 21.43%；采矿业、造纸业披露等级为

四星企业数量最少；造纸业披露等级为一星（信息披露较少/未披露）的企业占比

最高为 63.16%，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披露等级为一星的最少，占比为

19.20%；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披露等级为三

星及以上企业数量占比均最高，均达到 50%以上；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造纸业

披露等级为二星及以下企业数量占比均最高，均大于 75%。其次为采矿业、纺织

业，占比均大于 60%。综上，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评价样本数量最多，且

在六个行业中披露完整性和全面程度较高，造纸业样本数量较少，信息披露的程

度较低。此外，从图中不难发现各行业间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完整全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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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不齐。 

 

 图 3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对比 

从环境信息披露评价的一级指标来看，强制类评分指标得分与上市公司综合

评价得分表现基本一致，造纸业和采矿业的披露分值相对较低；半强制披露指标

中，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披露较少；选择披露指标中，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和造纸

业的披露较少。具体如下图所示： 

 

注：横轴代表受评上市公司所属六大类行业，纵轴代表各类指标的平均分值，气泡大小代表不同行业平均

分值的占比。受评上市公司综合评价分值等于强制指标、半强制指标和选择披露指标的分值加总，其中，

强制指标参考主纵坐标轴数值，半强制指标和选择披露指标参考次纵坐标轴数值。 

图 4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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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情况 

从披露内容与格式来看，①强制披露指标中“排污信息”多数以表格形式披

露，披露内容较为完备；“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披露未形成统一的

格式，在废水、废气方面披露相对良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噪声污染防治方

面的披露信息不足；“建设项目环评及行政许可”披露约半数企业仅简要披露某

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未对环评批复部门、批复文号、日期及环保验收、排污许

可证取得等情况详细披露；“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两项强制指标的环境信息披露中，应急预案制定情况披露较完善，突发环境事件

及应急管理、监测信息公示等方面披露尚有待提升。②半强制信息披露指标中，

多数上市公司仅对子公司为非重点排污单位进行说明，未就该类子公司环境信息

进行披露或解释。③选择信息披露指标中，上市公司普遍在环保处罚、环保贡献

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披露，但对环境会计信息等内容披露较少。 

2.5 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环境信息披露完整性不高，行业间披露存在差异 

从六个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评价结果来看，环境信息披露的完

整性和全面性普遍不高。从评价指标方面来看，强制性指标披露相对较好，半强

制和选择指标披露信息不足。整体而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监管要求

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披露内容有待完善。 

2、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不统一、不规范 

证监会、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等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颁布

的文件大多为指导性意见或准则。虽然，证监会【第 17 号公告】和【第 18 号公

告】对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作了进一步规定，但仍未形成统一的披

露规范，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环境信息披露整体上缺乏统一的标准。 

3、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披露偏好 

从本文抽样分析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来看，企业存在披露偏好，披

露内容主要以正面信息为主，对企业的负面信息披露不足，部分企业虽有披露环

保处罚等负面信息，但缺少对于整改情况等披露内容，披露内容尚不能客观反映

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的环境风险，对投资者参考度不高。 



4、经第三方验证的信息比例较低，信息披露透明度不高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作为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体现在年报和社会责

任报告中，披露方式基本为上市公司自行披露，与国外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相

比，第三方机构参与审验和验证的比例较低，难免存在披露偏好。第三方机构可

秉承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对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较完整的披露并

予以验证，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3.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 

（1）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强化奖惩机制 

目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程度整体不高，行业间披露水平有所差异，未来

监管机构应强化环境信息披露的奖惩机制，严格要求上市公司按照相关制度文件

要求进行披露。一方面，加强对环境信息披露不足和违规的上市公司的惩处力度，

提高违规披露成本；另一方面，对于信息披露较好的上市公司，给予一定的支持

政策，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披露信息；此外，推进建立各监管部门环境信息共

享机制，提高上市公司环境相关信息的透明度。 

（2）增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意识，加强标准化培训 

目前部分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环保信息披露意识不强，未能主动完整、全

面的披露环境相关信息，未来应加强对上市公司有关负责人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

培训，一方面增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高上市公司披露

环境信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培训，鼓励上市

公司采用单独出具社会责任报告书、环境报告书等形式披露环境保护的相关情况，

实现环境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可读性。 

（3）逐步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和环境会计制度 

目前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格式参差不齐，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且定量

指标披露不足，不利于监管机构和相关利益者的使用，建议监管机构进一步出台

细化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则，鼓励上市公司建立环境会计制度，加强环保研发和环

保创新的披露，鼓励开展环境信息专项审计，强制环境财务信息、环境负面信息

的披露。 

（4）鼓励和培育第三方机构参与，提高披露质量 



目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主要为企业自主披露行为，且披露的信息存在偏

好性，信息的真实、准确性仅能在事后监管过程中进行，不能满足利益相关方对

环境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需求。监管机构鼓励和培育第三方机构积极参与上 

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服务，可以提高环境信息披露准确性、真实性及可靠性，

规范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满足监管机构和利益

相关方对信息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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